
公务出行车辆租赁服务的院内采购公告

我院拟对公务出行车辆（7座以上）租赁服务进行院内谈判采购，现公开向社会上厂家或公司邀请招标，要求参加投标单位应是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有能力承接本项目的国内企业。欢迎从事相应资质的厂家或公司报名参加投标。
一、采购项目规格要求如下：
	
路线     车型
	车辆租赁服务单价限价表（单位：元）

	
	商务车
7座
	中巴
12-17座
	考斯特
19座
	中巴
30-38座
	大巴车
44-48座
	大巴车
49-56座

	单程接或送（岛内）（等待时长0.5小时以内）
	170
	180
	250
	300
	400
	450

	单程接或送（岛外）（等待时长0.5小时以内）
	250
	260
	360
	400
	500
	550

	半日租（岛内）4小时、50公里
	450
	500
	540
	600
	700
	750

	半日租（岛外）4小时、50公里
	500
	550
	600
	650
	750
	850

	日租（岛内）8小时、100公里
	700
	720
	950
	980
	1100
	1300

	日租（岛外）8小时、100公里
	800
	840
	1050
	1100
	1200
	1350

	超公里数
（元/公里）
	4
	5
	5
	6
	6
	6

	超时费
（元/小时）
	70
	70
	80
	80
	80
	80


    1、项目服务费用与服务年限：
（1）本项目合同期为3年。本项目最高限价为9万元。报价包括活动服务的一切相关费用。首次报价或最后报价超出最高限价的响应无效。
（2）投标单位需报出车辆租赁服务单价限价的统一价格下浮比率，换算后保留小数点后的两位有效数字，四舍五入。报价包括人工费、燃油费、保险费、税费等一切相关费用。根据医院用车需求提供服务，医院按实际发生进行结算。
（3）若为长途的车辆租赁服务，由此产生的过桥过路费，由采购单位承担。
2、采购单位的责任与义务：
（1）在租赁期间拥有所租车辆的使用权，并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
（2）严禁指示驾驶员使用车辆进行违法活动。
（3）严禁超限使用车辆。
    3、投标单位的责任与义务：
（1）负责为所提供租赁车辆办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商业保险。
（2）保证所提供租赁车辆拥有合法的牌照，车辆在租赁期间性能良好。
（3）在车辆正常使用中出现故障或异常而造成的事故责任及损失费用均由投标单位承担。
（4）如车辆在招标单位使用时发生事故，由投标单位处理事故的相关事宜。
（5）投标单位提供的车辆驾驶员应着装整洁、行为端正、谈吐文明，保持车辆整洁。
（6）如车辆在租赁期间无法正常行驶时，当次合同自动终止。
（7）确定承接任务后，中标单位要对执行任务的驾驶员进行信誉和责任审核，挑选有3年及以上符合车型的驾驶经验，无重大及以上交通责任事故不良记录的驾驶员执行。中标单位对驾驶员资格审核全权负责。
投标单位应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承诺完全响应以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二、报价要求：
各投标单位自行实地考查后,根据医院提出的采购项目规格要求，书面报出单价及总价等费用。投标价不能超出最高限价。
采购文件中所述规格要求，应视为保证实现本项目采购所需要的最低要求，如有遗漏，投标单位应予以补充，否则，一旦成交将认为投标单位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
三、服务要求：
完全响应采购文件的要求，能保证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环保的要求，符合国家有关设备的标准。
四、交货时间：
各投标单位能承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能按采购单位规定的时间内交付使用。如果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单位请不要投标。
五、交货地点：
厦门市中医院指定地点。
六、投标文件编制：
1、投标单位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并加盖公章。
2、投标人是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投标人不是法人的，应提供法人委托授权书和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书面提供报价单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4、投标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说明和资料。
5、投标文件编制的费用自理，采购单位不再需要支出任何费用。投标文件一式两份，放入档案袋内完好密封，封口处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并注明所投项目名称、投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6、投标单位应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资料逐项加盖公章，若某项内容材料有2页以上的，应逐页加盖公章或加盖骑缝章，投标文件应装订成册，不得活页装订。所有原件备查。
七、投标截止日期：
2024年11月28日下午17点整止，逾期不予受理。投标单位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应考虑交通拥堵因素，投标截止时间之后递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投标文件接受通过邮寄方式送达,但投标单位仍必须将投标文件密封并送达投标文件接收地点,只不过送达的方式为邮寄。邮寄方式送达应以采购单位实际收到时间为准，而不是以邮戳为准。
八、投标文件接收地点及联系：
1、地    点：厦门市中医院采购中心
2、联 系 人：陈小姐
3、联系电话：0592-5579626
九、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原则
1、首次公告时，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在3家以上的（含3家），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否则本次采购活动终止，采购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
2、如本项目已经过再次公告，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不足3家但在1家以上的（含1家），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否则本次采购活动终止，采购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
十、其他
采购单位按医院有关规定成立评标小组。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开标时间将另行电话通知。


 厦门市中医院  
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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